濮阳市民政局

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

2019年，根据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任务分工，明确了工作目标，成立了以党组书记、局长冯勇为组长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副局长冯向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管泽旭、杨德林、王宏伟、张冰、刘伟胜、苗文学、李瑞刚、秦文立等相关科室长任副主任，由办公室负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

全面实施“两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推行“双公示”工作。及时社会组织公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结果等信息，提高了监管效能和透明度。社会组织登记日期、法人代表、办公场所、业务范围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经民政部社会组织网、信用濮阳网、濮阳市民政网、濮阳社会组织网向社会公开。
开展诚信宣传教育。为全面加强民政信用体系建设，建立民政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，印发并执行《濮阳市民政局诚信建设奖惩制度》，举行民政部门“诚信承诺书”签字仪式，接受群众监督，规范服务行为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廉洁从政。召开我市行业协会商会诚信建设推进会，全市各行业协会商会健全本行业自律规约，制定本行业职业道德准则，规范行业发展秩序，推行诚信承诺。

推行信用承诺制度。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必须签订《社会组织承诺书》，承诺书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党的建设工作、安全生产、拒绝邪教等，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培育诚信服务品牌增强服务意识，对违反自律规约的，按照情节轻重，实行警告、行业内通报批评、公开谴责、取消会员资格、向有关部门通报等惩戒措施，不断提升诚信服务。执行《濮阳市民办养老机构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》、《养老服务业诚信建设意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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